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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26
X3GD202605

250146

对前期反映韶关市嘉
源华新材料公司排放
废气有异味问题的办
理结果不满意，办理
结果中“目前生产工
序并不排放有组织废
气”的表述与钢渣火
烧铁加工行业不符，

认为该项目环评审批
中隐瞒真实生产工艺

和排污情况。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查询，传统钢渣火烧铁加工行业（以下简称加工行业）的主流工艺确实会存在热焖或熔融还原
工序，根据环保管理要求，此类工序的废气需配套治理设施处理后有组织排放。经查实，嘉源华公
司主要从事的是原料前端预处理环节，处理完后的物料转卖给其他单位进行下一步加工。该公司整

个生产环节并不涉及通过冶炼提炼铁等金属的步骤，因此采用的生产工艺并非完整的加工行业工艺
。

2.根据该公司环评报告表所述，拟建设钢渣加工线1条、废铁加工线1条，钢渣加工线生产工艺为：
钢渣→破碎→一级磁选→湿式球磨→二级磁选；废铁加工线生产工艺为：废铁→湿式球磨→磁选。
在钢渣加工线生产工艺中，一级磁选工序物料含水率较低，易产生粉尘；二级磁选工序在湿式球磨
工序后，物料含水率较高，产生的粉尘可忽略不计。在废铁加工线生产工艺中，磁选工序在湿式球
磨工序后，物料含水率较高，产生的粉尘可忽略不计。因此，产生废气的主要工序为钢渣加工线破
碎工序（含一级磁选），该工序废气应配套建设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处理。该公司因其实际生产需
要，钢渣加工线目前使用外购的细颗粒钢渣作为原料，无需经过破碎，可直接进入球磨工序生产，

因此未建设钢渣加工线的破碎工序（含一级磁选）及配套的布袋除尘器，全厂暂无有组织废气排放
。另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要求，嘉源华未建设钢渣加工线的破碎工

序（含一级磁选），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下一步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3.该公司向生态环境部门报批的环评报告表，其建设内容与发改部门立项备案一致，同时，建设单
位提交了承诺书，承诺其提供的为真实材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该项目环评取得生态环境部
门批复后，应当按照环评报告表所述内容及相关要求进行建设，如建设过程中相关建设内容发生了
变动，应结合《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界定是否属于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
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的，生态环境部门依
法予以查处。
4.2025年10月，该公司项目建成，经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实，该项目除钢渣加工线破碎工序（含一
级磁选）未建外，其余建设内容与审批的环评报告表一致。之后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其核发了排污

许可证。

部分属实
对厂房等进一步封闭，物料进入厂

房生产、堆放，降低粉尘影响。

1.经核查，该公司主要从事的是钢渣火烧铁加工行业的原料前端

预处理环节，采用的工艺并非完整的全流程工艺，且项目的立项
、环评等手续齐全。另外，此前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建设安

装3台摇床（已于2025年11月6日检查当晚拆除）等建设项目发生
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和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鉴于
该公司为首次违法，并于检查当晚立即拆除擅自建设安装的摇
床，依法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生产
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该公司罚款人民币19.5万元的行政处
罚）、厂界噪声超出许可排放管理要求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
调查，向该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等问题，均已
依法依规查处。2026年4月28日起，该公司因厂界噪声超出许可排
放管理要求的环境违法行为停止生产，目前正在整改中。

2.下一步，曲江区将针对该公司当前存在的厂界噪声超出许可排
放管理要求、厂区地面粉尘较多等问题，指导督促该公司进一步

封闭厂房，物料进入厂房生产、堆放，并加大喷淋抑尘频次，确
保整改落实到位；督促指导该公司完成整改后，加强生产经营管
理，确保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积极做好周边群众解释工
作，及时协调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已办结 无

36
X3GD202605

250138

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
河富村黄泥塘煤矸石
项目，超出许可范围
和治理目的进行大规
模削山挖掘作业，盗
采矿产，破坏山体植

被，损毁黄泥塘灌溉
水库。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该企业已于2025年5月取得林业部门林地使用审核批复，获批临时使用董塘镇河富村一般商品林
21.6871公顷。经叠加比对林地使用、项目施工红线矢量图纸，现场施工点位全部位于审批红线范
围内，无跨界开挖、违规占用土地等超许可作业行为。

2.现场土石方作业均依据地质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属于存量煤矸石清理及边坡生态修复配套
工序，并非盲目削山开采。企业同步开展高标准生态修复，采用“乔木+灌木+草本”立体化复绿模

式，累计开挖生态排水沟2680米、修建沉砂池4座，完善全域排水防涝体系；回填客土2.7万立方
米，栽植苗木2.12万株，播撒复合型草籽2800公斤，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有效防范边坡水土流失风
险。
3.根据省市相关监管文件界定，煤矸石属于工业固废，不属于法定矿产资源，存量煤矸石处置无需
办理采矿许可证。仁化县实行“人防+技防”双重监管模式，落实部门联合巡查机制，全程记录开
挖、运输、处置数据。经核查，项目全程公开出让、规范取用、台账齐全，未发现盗采矿产、违规
外销资源等违法行为。

4.项目施工涉及林木采伐区域，均已依法办理专项采伐许可证，采伐树种统一为桉树。其中华粤公
司持证采伐18.07公顷，周边林场持证采伐16.24公顷，所有采伐作业严格遵照许可范围执行。施工

区域外原生植被保存完整，无擅自砍伐、损毁植被的违规行为。但在项目施工作业期间，存在扬尘
防控不到位、局部边坡水土防护措施不完善、生态复绿进度不均衡等生态管护问题。
5.经比对水务部门划定的水库管理保护红线，项目施工区域虽然紧邻黄泥塘水库库尾，但全部位于
水库管理范围之外，施工点位距离大坝约550米。现场未发现侵占库容、损毁灌溉管网、污染水体
等问题，施工活动不会影响水库结构安全及日常灌溉、防汛功能。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完成整改工作，落实生态

修复工作。

1.维持项目全域停工状态，由水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同步送达

限期改正通知书，明确整改清单、时限、标准及追责机制，约谈
两家企业法定代表人，要求企业全面复盘作业流程，自查自纠扬

尘、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等各类潜在问题，杜绝违规作业行为；
督促企业编制专项整改实施方案，针对性完善配套设施，截至目
前，企业已完成排水设施升级，复绿区域苗木长势良好，多类草
种、灌木已正常发芽生长；组建联合巡查小组，监管施工红线、
作业工序、资源外运轨迹，杜绝超范围施工、无序开挖等违规问
题。
2.下一步，仁化县将以本次案件办理为契机，举一反三、全域排
查，健全煤矸石项目常态化监管长效机制，统筹资源利用与生态
保护双向发展，持续跟踪整改进度，实行台账化管理；健全监管

体系，定期开展联合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超范围施工、破坏
生态、违规采伐等违法行为，筑牢生态安全防线；督促企业制定

长期生态养护方案，明确边坡防护、植被养护、水土保持常态化
管理标准，安排专人专职负责复绿区域养护工作；全域排查县域
内煤矸石处置、土石方施工类项目，梳理同类潜在生态环保隐
患，建立问题隐患库，统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宣传教育，
主动接受社会与群众监督，构建政企联动、群众参与、多方共治
的生态治理格局。

阶段性办结 无

52
X3GD202605

250119

韶关市南雄市珠玑镇
石塘村白泥塘、 大

地，项目施工方在此
处倾倒工程施工余土

。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研究，群众反映的“珠玑镇石塘村大地”实际地名可能为“珠玑镇石塘村大坳”（经镇村核查，
石塘村无“大地”对应地点）；反映的“项目施工方”实际为“南雄——信丰高速公路”工程的施
工单位。2026年5月26日，经现场核查，珠玑镇石塘村白泥塘区域堆放有部分工程余土，无生活垃
圾及工业固废。该堆放余土地块位于雄信高速珠玑互通高架桥下，属于公路管控范围，土方为高架

桥桥墩施工用于基础回填、边坡放坡的工程用土。土方堆放不平整，无围蔽。珠玑镇石塘村大坳存
在约200-300立方米工程余土，已压制成一条土路，现场无生活垃圾及工业固废。该土路实际为

2022年4月雄信高速公路项目施工时铺设的施工便道，工程完工后，此便道成为附近住户的出入道
路，为满足村民通行需要保留至今。

基本属实

对白泥塘高架桥墩基础部分工程余
土，进行压实、平整、修坡，并增
加围蔽；针对大坳施工便道部分余
土，在与镇村充分沟通取得一致意
见后，在保留村民进出通道的基础
上，对剩下的余土进行挖除，并清
运到邻近高架桥公路用地红线范围

内，做桥墩坑洼处回填基础用，同
时采取分层压实、平整、修坡、修

沟等加固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1.针对白泥塘高架桥墩基础部分工程余土，进行压实、平整、修
坡，并增加围蔽；针对大坳施工便道部分余土，在保留村民进出
通道的基础上，对剩下的余土进行挖除，并清运到邻近高架桥公
路用地红线范围内，做桥墩坑洼处回填基础用，同时采取分层压
实、平整、修坡、修沟等加固措施防止水土流失；组织人员对雄
信高速全线5个互通枢纽进行了排查，经排查，无其他工程余土堆
积情况。截至5月29日，上述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
2.下一步，南雄市将严格遵照《广东省公路路政巡查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相关规定，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推进问题管控，

加强与雄信高速公路管理处对接，建立属地与高速管理部门联合
巡查、问题共治、闭环处置工作机制，杜绝违规堆土、倾倒垃圾

等问题；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和执法检查，对发现的各类隐患和
问题立行立改、即时处置；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
求，切实筑牢辖区环境安全防线。

已办结 无



145
D3GD202605

250016

韶关市仁化县大岭工
业园韶关建东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无环保
设施，露天喷漆产生

异味，回收废铁抛光
产生粉尘。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根据环评要求，该公司需在中频炉配套设置环保设施，经查阅该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在

验收期间中频加热炉已配套了相关环保设施。目前该公司主要工艺为钢板切割、焊接、打磨、刷漆
、车床机加工，已不涉及中频炉热处理工序。另外，该公司已设置刷漆密闭车间，并配套安装了环
保治理设施，完成了升级改造。
2.根据该公司现有生产工艺研判，产生异味主要来源于挥发性有机物（VOCs）。5月11日，调查组
开展信访案件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公司工人在刷漆时，在厂房内敞开式作业，存在异味无组织排放
问题。当天下午，经采样监测，该公司无组织排放的VOCs未超标。5月15日、5月16日、5月26日，
调查组根据交办信访线索3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已全面停产检修，未发现工人作
业，水性漆桶已盖好并存放在密闭刷漆车间内。另外，从5月20日开始，调查组不定期对大岭工业
园区开展了3次联合巡查，巡查时未发现该公司有生产行为，未发现有露天喷漆行为。

3.经核实，该公司主要工艺为钢板切割、焊接、打磨、刷漆、车床机加工，无抛光工序。其中，打
磨工序主要产生的废料为铁质碎屑，该类铁屑密度大、重量重，产生后自然沉降汇集于厂房内的作

业区域地面，不具备持续性粉尘排放条件。打磨作业结束后，企业工作人员会及时使用吨袋对地面
积存的铁屑进行统一收集、规整储存，后续集中对外售卖处置。5月11日，调查组现场核查时未发
现该公司厂内存在废铁打磨的粉尘问题。5月15日，该公司书面报备《停产说明》，决定从2026年5
月15日开始停产检修。之后调查组多次对该企业现场检查及园区巡查，均未发现该公司有生产行
为，未发现该公司厂内存在粉尘问题。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完成整改工作，确保企业

周边无明显异味。

1.生态环境部门已针对该公司手工刷漆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异味问
题，送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开展整
改，设立专用的刷漆车间，配套废气收集处置设施，未完成整改
前不得再次进行刷漆作业。截至2026年5月29日，该公司已设置密
闭刷漆车间，空气净化系统已完成检修，订购的活性炭箱已安装
完毕。
2.下一步，仁化县将持续紧盯该公司信访事项整改进度，从严筑
牢监管防线，严防企业出现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聚焦群众投

诉举报线索与案件查实问题，进一步推进大岭工业园排查整治，
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立行立改，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常

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情况解读工作，强化摸排梳理周边群众急难
愁盼诉求，妥善回应、办结群众合理诉求。

阶段性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